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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纪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晓蕊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郑琳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1-64956076 

传真 021-64956032 

电子邮箱 79745394@qq.com 

公司网址 www.rgble.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 88 号工业小区东部二楼 20023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档案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683,033.33 11,004,364.74 15.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72,970.52 8,133,178.11 44.7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35 1.63 44.7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18% 26.0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18% 26.09%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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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4,259,475.14 16,593,967.87 -14.0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9,792.41 2,789,738.83 30.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07,951.91 2,477,133.8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3,892.81 -1,061,709.37 46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36.57% 50.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6.16% 44.3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1 2.5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41,666 20.83% 0 1,041,666 20.8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75,000 17.50% 0 875,000 17.50% 

      董事、监事、高管 875,000 17.50% 0 875,000 17.50% 

      核心员工 612,500 12.25% 0 612,500 12.25%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958,334 79.17% 0 3,958,334 79.1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625,000 72.50% 0 3,625,000 72.50% 

      董事、监事、高管 3,625,000 72.50% 0 3,625,000 72.50% 

      核心员工 2,537,500 50.75% 0 2,537,500 50.75% 

     总股本 5,000,000 - 0 5,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纪涛 3,150,000 0 3,150,000 63.00% 2,537,500 612,500 

2 郑琳 1,350,000 0 1,350,000 27.00% 1,087,500 262,500 

3 

上海阿基

碧企业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500,000 0 500,000 10.00% 333,334 166,666 

合计 5,000,000 0 5,000,000 100.00% 3,958,334 1,04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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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李纪涛与郑琳系夫妻关系；郑琳系股东上海阿基碧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 42.30%的出资份额，李纪涛持有阿基碧 20.00%

的出资份额。除上述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李纪涛。截至报告期末，李纪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150,000股，直接持股比例

为63.00%；通过阿基碧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间接持股比例为2.00%；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50,000股，合计持股比例为65.00%。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纪涛与郑琳，李纪涛与郑琳系夫妻关系，李纪涛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琳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此外郑琳担任阿基

碧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纪涛与郑琳对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及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力。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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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

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913,555.31  -5,913,555.31 

应收票据  3,000,000.00 3,000,000.00 

应收账款  2,913,555.31 2,913,555.3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594.93  -11,594.93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594.93 11,594.93 

2.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14 号）（上述

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并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

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3.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

起执行本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4.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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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5,913,555.31       

应收票据   3,000,000.00     

应收账款   2,913,555.3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1,594.93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594.93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